附件
陕西省建筑行业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市级单位考核表
地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考核指标（评分内容及评分标准）
	标准

分值
	实际

得分
	备注

	1
	每月报送《扬尘治理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》。半年考核：每月2分，半年共计12分，没有报送的按月扣2分，按月工作进展缓慢的扣1分，直至扣完。年终考核：每月1分，全年共计12分，没有报送的按月扣1分，按月工作进展缓慢的扣0.5分，直至扣完。
	12
	
	

	2
	组织开展本级陕西省建筑行业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，召开动员大会，并作安排部署，成立领导小组；制定实施方案，方案中要明确任务、完成时限和责任要求。记3分，不满足扣3分。 
	2
	
	

	3
	建立台账（包括城市智能电表改造、禁土令、建筑工程扬尘、道路保洁、油烟排放等内容）；对检查出的污染问题登记造册，并督促有关责任主体进行整改；对整改不力及严重违法违规的企业要严厉处罚并报省厅相关处室。记2分，不满足扣2分。
	2
	
	

	4
	建立建筑企业优良业绩和不良业绩发布平台；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通报；对有违法认定的执业人员，及时公开通报；对检查出的违法违规项目进行曝光。记2分，不满足扣2分。
	2
	
	


	5
	对城市智能电表改造、禁土令、建筑工程扬尘、道路保洁、油烟排放等工作人员和相关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培训。记2分，不满足扣2分。
	2
	
	

	6
	建立完善投诉受理处理机制，明确职能划分，落实责任到人；投诉按时解决率达到95%以上，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解决的已限期挂牌督办；对省厅批转的突出问题工程做到件件有结果、事事有回音，处罚率要达到100％。记2分，不满足扣2分。
	2
	
	

	7
	在项目工地设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专栏，利用本地主流媒体做好宣传工作；做好与中省新闻媒体的衔接和配合工作。记2分，不满足扣2分。
	2
	
	

	8
	制定本级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考核排名办法（杨凌、神木、府谷、韩城除外，由省厅直接考核）；对工作积极主动的县（区）表扬，对不认真的县（区）通报批评。记2分，不满足扣2分。 
	2
	
	

	9
	将禁土令、建筑工程扬尘与文明工地创建、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工作结合。记2分，不满足扣2分。
	2
	
	

	10
	对城市智能电表改造工作开展检查，对住宅小区进行政策宣传，对不愿移交的小区组织协调，查看移交签订率，在2018年11月15日前完成改造。记10分，不满足扣10分。
	10
	
	

	11
	严格执行“禁土令”（只限西安市、西咸新区、咸阳市、渭南市城市建成区及关中其他城市中心城区）。 记10分，不满足扣10分。
	10
	
	

	12
	全面落实建筑施工“六个100%管理+红黄绿牌结果管理”的防治联动制度。记2分，不满足扣2分。
	2
	
	

	13
	建筑工地安装视频监控系统,对施工扬尘进行实时监控。记2分，不满足扣2分。
	2
	
	

	14
	加强渣土车运输监管，车辆必须全部安装卫星定位系统，杜绝超速、超高装载、带泥上路、抛洒泄露等现象。记3分，不满足扣3分。
	3
	
	

	15
	严格道路保洁作业标准，实行机械化清扫、精细化保洁、地毯式吸尘、定时段清洗、全方位洒水的“五位一体”作业模式。记5分，不满足扣5分。
	5
	
	

	16
	新增吸尘式道路保洁车辆不得低于新增保洁车辆的50%。记5分，不满足扣5分。
	5
	
	

	17
	排放油烟的饮食业单位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实现达标排放，全面规范治理露天烧烤污染，严防有烟烧烤“死灰复燃”。 记10分，不满足扣10分。
	10
	
	

	18
	配合发展改革部门推进热网互联互通和热用户端升级改造，加快建设储气设施。记5分，不满足扣5分。
	5
	
	

	19
	配合发展改革部门实施电力线路改造工程，加强乡镇和农村输配电网建设，满足煤改电需要。记5分，不满足扣5分。
	5
	
	

	20
	按年度制定绿色建筑发展计划并落实，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逐年提升，四类建筑强制执行绿色建筑达到100%。记5分，不满足扣5分。
	5
	
	

	21
	按年度制定装配式建筑发展计划并落实，重点推进地区2018年装配式建筑项目供地占建筑项目招拍挂土地的比例不少于10%，新建保障性住房项目和财政资金、国有企业全额投资的房建工程应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。记6分，不满足扣6分。
	6
	
	

	22
	地热能发展年度计划及现有规模，地热能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情况。记4分，不满足扣4分。
	4
	
	

	
	合计
	100
	
	


